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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8日印發 

 

院總第 932 號 委員 提案第 2115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麗芬、何欣純等 23 人，鑑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於第三條第一項揭櫫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亦於第五條第一項所規定，因此涉兒童

相關權利時，應以個別兒童的需求與狀況為基礎，全面評估

各種安置機置之優缺點後據以進行兒童之安置；另考量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聘僱工作人員

前，對不適任人員之查證義務，相關主管機關應協助查證兒

少機構或課後照顧中心聘僱人員是否有違法之行為，並增訂

違反第八十一條規定者，處以罰鍰。爰擬具「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條之一、第八十一條及第一百零五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安置兒童

及少年，應循下列順序為原則：一、安置於合適之親屬家庭。二、安置於已登記合格之寄

養家庭。三、收容於經核准立案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四、收容於其他安置機構

。」 

二、惟按衛生福利部統計處（104）近三年資料顯示，101 年各縣市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計有

2,404 件，其中親屬安置佔其 9%；102 年案件量 1,725 件，親屬安置佔 7%；2014 年案件量

1,822 件，親屬安置則僅佔 5%。臺灣親屬安置照顧佔家外安置比例偏低，其原因可能肇因

於國內親屬照顧通常被視為非正式資源，或者第一線兒童及少年保護社工員執行親屬安置

服務仍以機構安置為主要選擇。爰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條之一

，明訂有關安置類型選擇順序之規定原則及補助辦法。 

三、對於從事兒少教育人員或兒少照顧之工作人員者，機構應注意是否有不適法之行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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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3 年「新北市兒童少年家外安置服務模式及生活狀況之研究」，安置

機構六成以上兒少在機構居住超過一年以上，近三成機構安置兒少居住時間則長達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兒少面臨長時間與機構人員密切接觸、相處，政府以機構應確保工作人員非

不適任人員應為對兒少之基本保護，避免兒少遭受二次傷害。 

四、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條文、關於兒少機構或課後照顧

中心查證義務與依法停止職務權責之規定，爰增訂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之一，明訂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一條規定者，由設立許可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

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提案人：李麗芬  何欣純   

連署人：鍾孔炤  洪宗熠  劉世芳  趙天麟  鍾佳濱  

陳素月  鄭運鵬  陳曼麗  王榮璋  吳思瑤  

吳玉琴  劉櫂豪  蔡培慧  李俊俋  林俊憲  

余宛如  李昆澤  江永昌  黃秀芳  陳其邁  

林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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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條之一、第八十一條及第

一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二條之一 對於安置兒

童及少年，應以下列順序為

安置原則： 

一、合適之親屬。 

二、目前照顧兒童及少年之

合適第三人。 

三、已登記合格之寄養家庭

。 

四、經政府核准立案之兒童

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五、其他安置機構。 

政府對於前項第一款、

第二款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應提供相關服務及措施並

補助費用，其補助辦法準用

有關家庭寄養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於第 3 條第 1 項揭櫫兒童最

佳利益原則，規定：「所有

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

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

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

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

考量。」；「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亦於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政府及公

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

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

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

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

衡其意見；有關其保護及救

助，並應優先處理。」因此

在牽涉兒少的相關權利時，

應該以兒少為主體與其最佳

利益來考量。 

三、借鏡英國經驗，以孩子為

中心，為尋求最適合的照顧

者，將親屬寄養定為安置主

要選項，並持續發展成「親

友照顧」制度。「親友照顧

」即讓孩子在原生家庭外，

可以持續受孩子認識及信任

的人照顧，其對象納入如祖

父母、姨嬸、叔舅等親戚，

或對孩子重要之第三人如老

師、父母的朋友、保母、同

居人等，以便符合兒童的需

求。 

四、參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規定安置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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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之應循順序，以親屬優

先、寄養家庭次之、再則機

構之順序，爰增列第六十二

條之一，並按兒童最佳利益

原則加入「目前照顧兒童及

少年之合適第三人」為選擇

之一，俾以確立我國對於兒

童安置之準則及回歸家庭之

核心價值。 

五、第一項第一款有關「合適

之親屬」、第二款有關「目

前照顧兒童及少年之合適第

三人」，既在兒童安置之順

序上有其重要性，政府應給

予補助，準用有關寄養家庭

之補助規定。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

員： 

一、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

騷擾罪，經緩起訴處分或

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

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百

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此

限。 

二、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

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

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諮

詢後，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 

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

關應主動查證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負責人是否有前項

第一款情事；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

員： 

一、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

騷擾罪，經緩起訴處分或

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

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百

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此

限。 

二、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

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

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諮

詢後，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 

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

關應主動查證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負責人是否有前項

第一款情事；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

一、100 年 12 月 30 日「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修正公布

施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業

務自 101 年 5 月 30 日移由

教育單位主政。教育部依本

法第七十六條第三項授權，

於 101 年 06 月 04 日發布「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設立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二、復按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課後照顧中心於聘僱工

作人員時，除檢附「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及「無違反本

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之切結書等相關文件外，地

方政府並透過「全國不適任

教育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

及請社政單位協助查詢是否

有其他不適任人員情事。 

三、又為周延兒少機構聘僱工

作人員之查詢，現由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兒

少機構工作人員於聘僱前，

檢具當事人切結（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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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主動查證，必要時報

請相關主管機關協助查證。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班及中心應即停止其職

務，並依相關規定予以調職

、資遣、令其退休或終止勞

動契約。 

，亦應主動查證。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班及中心應即停止其職

務，並依相關規定予以調職

、資遣、令其退休或終止勞

動契約。 

，函請主管機關協助查詢警

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及衛生福

利部保護資訊系統；併請教

育部基於行政協助同意由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社政單位）逕洽教育單位

協助查閱新聘工作人員。 

四、綜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為聘僱工作人員辦理查

證，於資訊蒐集及查詢各該

相關資訊系統時，應受到相

關主管機關之協查，爰修正

原條文第二項後段，明文規

定必要時相關主管機關有協

助查證義務。 

第一百零五條之一 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一

條規定者，由設立許可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

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並公布其名稱。 

 一、本條新增。 

二、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一條規

定，賦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積極查證之義務、依法

停止職務之權，惟相關規定

未設罰則，淪為訓示規定，

實際執行成效不彰。 

三、爰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五

條之一，違反同法第八十一

條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未

主動查證或查證屬實未依法

調職、資遣、令其退休或終

止勞動契約者，由設立許可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

，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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